
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开展

第五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通知

发改运行〔2020〕1310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、经信委（工信委、工信厅、工信局、经信厅）、

物价局、能源局，北京市城管委，国家能源局各派出能源监管机构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、中国南方电

网有限责任公司，电力规划设计总院：

  近年来，各地和有关企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

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推进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

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发〔2015〕9 号）的各项重点任务，电力体制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。为进一步深化

增量配电业务改革，在各地推荐报送和第三方机构评估论证的基础上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

确定黑龙江富拉尔基经济开发区金属新材料产业园等 79 个项目，作为第五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

（名单详见附件）。现就开展第五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通知如下：

  一、坚持务实规范。请各地主管部门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《关于印发〈售电公司准

入与退出管理办法〉和〈有序放开配电网业务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发改经体〔2016〕2120 号）、

《关于印发〈增量配电业务配电区域划分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发改能源规〔2018〕424 号）、

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的通知》（发改经体〔2019〕27 号）、《关于规范开展第四批

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的通知》（发改运行〔2019〕1097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务实规范开展试点项目

实施工作。

  二、加强统筹协调。各地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试点项目的落地实施工作，建立统筹协调推进机制，

加强对试点项目的指导，强化对试点工作情况的跟踪研究，积极协调相关部门、电网企业、项目业主

等有关方面，妥善解决试点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，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协作，同心同力做好试点项

目的落地实施工作，确保试点工作扎实推进、取得实效。

  三、加强信息报送。2020 年 9 月起，请国家电网、南方电网于每季度末向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

家能源局报送本经营区内前五批增量配电业务试点项目推进情况。请各地试点牵头单位通过电规总院

开发的“增量配电业务改革监测评估平台”，于每月 20 日前报送前五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进展

情况，及时反映试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建议。发挥平台“按月监测、按季分析”功能，请电规总院

于每季度末向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报送前五批增量配电业务试点项目进展分析报告。

  四、强化风险自担。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应按照市场化原则推进，项目业主通过招标等市场化

方式公开、公平、公正优选确定。列入第五批试点的全部项目都要结合相关电价政策和当地输配电价

情况，认真开展经济性评估。项目业主要强化自担风险意识，在投资建设和后期运营中自行承担经营

风险。

  五、健全完善通报和督办机制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将健全完善通报约谈、挂牌督办机

制，对工作进展成效显著的地区通报表扬，对工作进展滞后、试点推进成效较差的地区通报约谈，对

典型项目适时确定为直接联系项目挂牌督办。

  六、健全完善评估和调整机制。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将健全完善事中事后评估、动态调

整机制，采取第三方评估和自评估等方式，对前四批试点项目组织开展全面评估，及时总结推广各地

好的经验和做法，调整退出不再适合继续开展试点的项目。

  七、允许在本轮输配电价核定后启动试点项目。目前，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在开展第二轮输配电价

核定工作，2021～2022 年各省级电网、区域电网输配电价即将出台，第五批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

项目可以根据出台后电价开展经济性评价和风险评估之后再行启动。



  八、鼓励具备条件的省（区、市）自行确定和公布试点项目。对前期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工作

取得明显成效，且制度健全、操作规范、监管有力、未出现明显问题的地方，鼓励其自行确定和公布

后续新增试点项目，相关材料抄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能源局。

  特此通知。

  附件：增量配电业务改革试点名单（第五批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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